
阿克苏地区工会困难职工帮扶

救助管理办法（试行）

为切实加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建设，进一步规范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充分发挥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在救急济难、拾遗补缺、保障生活；反映诉求、保障权益、促进稳定；服务职工、提高素质、共建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制定阿克苏地区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救助管理办法。

第一条  帮扶救助范围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在职和退休困难职工；

（二）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失业人员；

（三）国营农林牧场困难职工；

（四）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困难农民工;

（五）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困难劳务派遣工。

第二条  帮扶救助条件（符合困难职工建档条件）

（一）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职工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经政府救助后仍困难的职工；

（二）家庭人均月收入虽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低保标准60％以内或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低保标准90％以内的单亲）困难职工，但因下岗失业、重大疾病、子女教育、意外灾害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

（三）因遭受各种灾害、重大意外事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

第三条  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标准

（一）生活救助

1、符合困难职工条件者（可以录入或已录入困难职工档案），救助金额在500元——1000元之内，因天灾人祸（即自然灾害或意外伤害等）造成家庭困难者一次性救助最多不超过5000元；

2、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到帮扶中心上访求助者，确因经济困难，难以回家（农民工返乡）或生活无着落者，经本人申请，经核实后可给予200元--500元困难救助，按照救助程序，由地区工会主任审批。
（二）大病救助

1、对长期得病因病致困者或一次性花费医疗费在2万元以内的给予2000元救助；

2、花费医疗费在10万元以内的重大病患者给予一次性救助3000元—5000元；

3、癌症患者长期治疗，累计花费医疗费15万元以内的一次性救助5000元10000元；

4、癌症患者长期治疗，累计花费医疗费20万元以上，家庭十分困难，或情况特殊者，一次性救助2万元。

以上大病救助仅限享受一次。

（三）法律援助

1、地区工会法律办对上访的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实行免费法律援助；

2、对经核实生活确实困难，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按照国家信访条例和自治区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进入司法程序的维权案件，依据案件所需承担的诉讼费额，由法律办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提出意见，按救助程序审批后一次性给予300元—3000元的救助。

（四）金秋助学

1、助学对象为确因家庭经济困难，学期中提出助学申请的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困难家庭子女，经核实求助申请符合救助条件的；

2、考上本科以上院校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救助最多不超过4000元；

3、考入大专和中专的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家庭子女助学金为2000元；
4、已在校就读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助学金为1000元；
5、在中小学就读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依据就读学校提供的所需学费、食宿费等相关费用证明确定救助金额。

本款所含范围、标准未尽事宜，由地区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提出意见，按救助程序审批。
第四条  困难职工建档流程

（一）困难职工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二）认真填写困难职工摸底调查表中所有信息，提供该家庭户籍中全体成员（赡养老人、供养直系亲属大病）户口原件复印件，政治面貌、文化程度，身份证、家庭详细住址、住房类型、住房面积，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低保证书、残疾证等原件复印件；

（三）提交所在单位（乡镇、街道或社区）工会组织（工会服务站）证明；

（四）地、县（市）总工会困职工帮扶中心调查核实；

（五）地、县（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依据属地分布，录入到全国帮扶工作管理系统。

第五条  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流程
（一）困难职工申请生活、助学、医疗救助、法律援助、职业培训、职业介绍救助时，需提出本人书面申请（救助理由），并提交单位（乡镇、街道或社区）工会组织证明；

（二）地、县（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核实；

（三）在调查核实、全面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由地、县（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提出实施方案（活动形式、救助方式、救助标准、时间、地点、参加领导等）提交地区、县（市）工会主任办公会议审定；

（四）经主任办公会议审定通过后，由地、县（市）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造实名制签收表（职工编号、姓名、性别、家庭人口、人均收入、单位、住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救助标准、签名），从财务部支取现金或购买实物进行发放；

（五）发放求助金或实物时，采取实名制签收，经主要领导签批后，由地、县（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进行实名制网上录入，并将发放名册交财务入账。

第六条  严格责任追究

（一）困难职工帮扶救助要充分体现救急济难、拾遗补缺的宗旨，不得因个人主观原因随意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

（二）各级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在调查核实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严把救助审核关，坚决杜绝人情救助、违规救助；凡因审核把关不严、调查核实不实等原因引发社会质疑或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七条  本办法由地区工会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各县（市）城镇、农村居民最低保障线标准
（2013年5月地区民政局低保科提供）

	序号
	县（市）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人均收入高于60％以内家庭
	人均收入高于90％以内单亲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1
	阿克苏市
	294元∕月
	﹢176元﹦470元以下
	﹢264元﹦550元以下
	1480元∕年

	2
	温宿县
	292元∕月
	﹢175元﹦460元以下
	﹢262元﹦550元以下
	1480元∕年

	3
	阿瓦提县
	274元∕月
	﹢164元﹦430元以下
	﹢246元﹦520元以下
	1480元∕年

	4
	乌什县
	284元∕月
	﹢170元﹦450元以下
	﹢255元﹦530元以下
	1480元∕年

	5
	柯坪县
	274元∕月
	﹢164元﹦430元以下
	﹢246元﹦520元以下
	1480元∕年

	6
	库车县
	296元∕月
	﹢177元﹦470元以下
	﹢266元﹦560元以下
	1486元∕年

	7
	沙雅县
	296元∕月
	﹢177元﹦470元以下
	﹢266元﹦560元以下
	1480元∕年

	8
	新和县
	284元∕月
	﹢170元﹦450元以下
	﹢255元﹦530元以下
	1624元∕年

	9
	拜城县
	280元∕月
	﹢168元﹦440元以下
	﹢252元﹦530元以下
	1480元∕年


注：供各县（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界定困难职工时参考。合计不保留个位数。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为特困户，其他为困难户。高于低保标准60％以内的家庭以450元为标准；高于低保标准90％以内的单亲家庭以500元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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